
 

 

营业执照副本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说明:。 

提供 2025 年 1 月以来任意一个月份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的证明资料；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

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 障资金。



 

 

  



 

 

审计或财务报告说明 

1.提供本单位 2024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或本公

司出具的财务报表或提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银行出具的证明文

件应能说明该供应商与银行之间业务往来正常，企业信誉良好等（若

成立不足一年的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报表。 



 

 



 

 

  



 

 

2.供应商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 

邓州市锦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会计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财务会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真实、完整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保障公司资产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物业管理企业财务管

理规定》及国家相关财经法规，结合本公司物业管理、物业收费、维

修养护、安保保洁服务等经营特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邓州市锦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及下属各项

目部、服务中心。 

第三条 公司财务工作遵循依法核算、独立核算、收支合规、专

款专用、公开透明原则，严格区分业主公共收益、物业服务费、专项

维修资金，严禁挤占、挪用。 

第四条 公司负责人对本单位财务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真实性、

完整性负责；财务部门负责会计核算、资金管理、成本费用管控、财

务监督及财务档案管理。 

第二章 会计机构与会计人员 

第五条 公司设置独立财务部门，配备会计、出纳岗位，会计与

出纳岗位分离，不得一人兼任。 

第六条 财务人员必须持会计从业资格上岗，遵守职业道德，不

得伪造、变造会计凭证、账簿，不得隐瞒收入、虚列支出。 

第七条 财务人员调动或离职，必须办理财务交接手续，由公司

负责人监交，交接不清不得离岗。 

第三章 会计核算基本规定 

 第八条 公司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日起至 12 月 31日止。 



 

 

第九条 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采用权责发生制，执

行小企业会计准则。 

第十条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档案按国家

规定规范保管，保存期限符合法定要求。 

第十一条 收入、成本、费用按物业项目单独核算，清晰区分物

业服务费收入、停车费收入、公共区域经营收入、代收水电费、维修

收入等。 

第四章 收入管理 

第十二条 物业服务费收入：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标准收取，及

时开具票据，足额入账，不得坐支、截留。 

第十三条 公共收益收入（广告、场地租赁、停车费等）单独核

算，按规定定期向业主公示，专款用于小区公共设施维修、环境改造。 

第十四条 代收水电费、燃气费等实行代收代付、不赚取差价，

单独记账，及时上缴供水供电部门。 

第十五条 所有收入必须开具正规票据，严禁无票收费、私设小

金库。 

第五章 成本费用管理 

 第十六条 成本范围：物业管理人员工资社保、保洁安保费用、

公共水电、绿化养护、设施维修、办公耗材、物料采购、税费等。 

第十七条 费用支出坚持审批制度：经办人申请→部门负责人审

核→财务审核→总经理审批，审批完成后方可支付。 

第十八条 维修支出：小区公共设施维修、应急维修费用，按业

主规约及公司流程执行，大额维修需报备业主委员会。 

第十九条 严格控制招待费、差旅费、办公费，杜绝不合理开支，

杜绝白条入账。 



 

 

第六章 资产管理 

第二十条 货币资金管理：出纳负责现金、银行存款，每日核对

库存现金，银行账户按月对账，编制银行余额调节表。 

第二十一条 固定资产：办公设备、保洁工具、维修器械等登记

台账，定期盘点，报废按流程审批。 

第二十二条 低值易耗品统一采购、登记领用，防止流失浪费。 

第二十三条 严禁公款私存、个人借款长期挂账，大额资金支付

实行双人审核。 

第七章 票据与财务档案管理 

第二十四条 发票、收据由财务统一管理，领用、核销登记备案，

作废票据完整留存。 

第二十五条 会计凭证、账簿、报表、合同、收费台账、业主缴

费记录按月装订归档。 

第二十六条 财务档案不得私自销毁、外借，查阅需经批准。 

第八章 财务监督与财务报告 

第二十七条 财务部门每月编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收支明细

表，报送公司管理层。 

第二十八条 按物业服务要求，定期公示小区财务收支、公共收

益、维修资金使用情况，接受业主及主管部门监督。 

第二十九条 接受税务、住建、审计等部门检查，如实提供会计

资料。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现行财经法规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由公司财务部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致：邓州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我公司承诺针对邓州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Z.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1 标段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此承诺真实有效，如有弄虚作假愿意接受有关部门的惩罚。 

 

 

供应商（电子签章）：邓州市锦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05月26日 

 

  



 

 

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格式） 

声明函 

张文霞（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代表邓州市锦秀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公司全称）向本项目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声明如下： 

我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活动中，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特此声明。 

 

 

供应商（电子签章）：邓州市锦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电子签章）： 

日期：2026年 0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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